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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策略探究 

——以黄山古村落保护管理的成功经验为借鉴 

梁瀚文
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为探索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策略，以黄山古村落的成功经验为例，分析了当前乡村文化遗产的

现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要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离不开政府的主导统筹与社会的共治

共享，并且，发展乡村旅游要依托古村落及其承载的丰富文化资源关联产业新业态，促进文旅融合，打造特色品牌，

形成“旅游+”产业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文化遗产 遗产保护管理 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 

在城镇化进程推进加快与乡村旅游开发趋之若鹜的双重挤压下，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

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发展衰落，乡村人口空心化，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遇冷”；另一方面，最近几年

乡村旅游业崛起、兴盛，出现了一股各地竞相效仿式的开发传统村落的热潮，由此出现特色消解，万村同貌的景象。在乡村振兴

背景下，“复活”乡村文化遗产固然重要，但是如何让乡村文化遗产“复兴”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1 黄山古村落保护管理的成功探索 

安徽省黄山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其古村落、古民居不胜其数，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改革创新的难度较大，

黄山市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迎难而上，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1.1 在古建筑的保护上“守正创新” 

西递村与宏村保留原汁原味的 20世纪面貌，古民居改风情民宿，发展旅游提高村民收入。西递村和宏村在古民居保存较多

而且相对完善的村镇、交通线两侧打好“保、改、建”工程的组合拳，保——全力保存传统徽派建筑，改——将周围风格迥然不

同的建筑改成徽派建筑，建——新兴建筑也必须建成徽派。不仅如此，古民居改造的风情民宿内部装修温馨幽雅，外景布局别具

匠心，亭台楼阁错落相连，远山相映古色古香，尽情挥洒徽州雅韵。黄山市实施的“百村千幢”[1]工程让传统古建筑最大程度地

保持原貌，实现了整村的建筑风貌协调统一。 

1.2 在政策法规的完善上“革故鼎新” 

黄山市出台了《黄山市古民居认领保护利用暂行办法》等 10余个规范性文件，以此搭建古民居保护利用政策体系，为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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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保障，也对相关法律政策的缺位做了补充完善。以黔县为首率先开展古民居保护认领试点工作，认

领模式包含认租和认购，这一方式可以在合理利用古建筑获取收益的同时吸引爱好者参与徽州古民居的保护工作。 

1.3 在古民居的利用管理上“推陈出新” 

黄山市在古民居的利用管理上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开辟古民居产权流转的改革先河。以征地为主要手段，将以集体土地

形式存在的古民居改革为国有土地形式后公开挂牌出让，通过古民居认领认购办法，实现放开流转交易，以高效率的流转交易方

式吸引社会资本力量，实现了社会力量与政府主体联动保护古民居的融合发展，谱写了徽州老宅创新发展新篇章。 

黄山古村落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管理上勇于尝试、敢为人先，探索出多元化、多业态、多价值的新机制，不仅守

住了古民居的“筋、骨、肉”，更让深植徽州的文化根脉的“精、气、神”薪火相传。 

2 当前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村落空心化 

在推进城镇一体化的的历史进程中，村落的“空心化”由“自发性”和“强制性”两方面导致的。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外

出务工、上学，最后在城市里安居乐业，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靠拢，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再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然而乡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医疗、教育资源的匮乏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乡村人口主动

向城市迁移加剧了村落的“空心化”。另一方面，某些地方为响应保护古村落的号召，忽略村落的自身发展规律，不尊重当地居

民的意愿，通过“一刀切”“强制人屋分离”的方式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与开发。因此，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急剧衰落。传统村

落不是冰冷的传统老建筑，而是有温度、有内涵的一个生态群落。当地的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及它深厚的文

化底蕴都是传统古村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人为的活动，古村落才有脉动，才能释放活力，成为一个“活态”的文

化遗产。 

2.2 专业投入少，保护经费严重匮乏 

文物的修复和保护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首先，文物的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无法在短期内全部达成，也就存在相应拨款资金

无法及时到位的问题，并且文物修复需要采用传统的材料和工艺，因此成本较高，然而人们对这方面的专业投入甚少。其次，大

量文物建筑内仍有居民居住，产权复杂，人口流转也很困难，如果要进行保护和修缮，安置现有的居民也是一笔高昂的费用。 

2.3 传统村落商业化运作，同质化现象突出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竞相效仿，相继走上了商业化的发展道路。不论你走到哪

里，都能吃到“一脉传承”的网红小吃，买到“一成不变”的义乌小商品，逛到“千篇一律”的小商铺，乡村古镇一味地迎合市

场，抄袭随流，早已失去了新意。怪不得有人说“中国的古镇这么多，去一个就够了”,盲目模仿不过是舍本逐末，最终反倒会

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有效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上对文物古迹进行合理利用，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目的

和更高要求。现在的游客到古镇游玩，早已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看大同小异的商业古镇，想要了解一个传统村落，不是仅仅看外

观，而是应该由表及里地去了解这个古村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中去感受它的市井味儿，看傍晚夕阳西下

的炊烟袅袅，体味传统古村落的一抹人间烟火气，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整体。 

2.4 保护管理责任主体模糊，政策法规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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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定法，式无定式。”万事万物皆在变化之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做到“泾渭分明”的。比如，古村落文化遗产的界定，

在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之间本身就存在交叉，无法明确区分归类。目前，政府各级部门因为遗产的界定[2]不明确导致遗产管理的

责任主体模糊
[3]
，它在职责管理权限上便产生了一些争议。城市、村镇和风景名胜区在职能权限上是由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管理，

但是它本身又覆盖了无形文化遗产，而文物部门认为不属于自己部门管理的遗产就不该越俎代庖地去出资保护管理。加上目前

又在大力倡导加强保护这类文化景观，由此村落类文化遗产这种“综合体”景观便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国家级、省

级和市县级的管理权限分级本来是价值的分级，可是这种分级认知也随着时间迭代在产生变化，现在却演化成了“泾渭分明”

的管理权限分级，同级别的各部门之间认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上应该“各司其职”,不同级别的单位部门也存在此种情况：

有的地方政府认为国家级的遗产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应该由国家出资来维护，不是这一级地方政府的事便不管不顾。此外，也

没有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约定，以致在事后可以追责、溯源，这些管理权限的分阶冲突和法律法规的缺失，给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了

巨大损失。 

3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对策 

3.1 关联产业新业态，文旅融合打造品牌特色 

文旅融合就是要将深挖的文化内涵和旅游消费元素合二为一，助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旅游

业作为第三产业能有力带动本地村落的关联产业发展，构建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环境和新机制。在文旅融合产业新形态下，新

产业、新业态不断衍生：①开发特色文旅产品，借助物流快递让本地的土特产“走出”乡村，让外面的新鲜事物“走入”乡村，

实现振兴乡村的良性循环；②打造产业新形态，各类主题民宿+酒吧、田园写生+摄影创作基地、主题博物馆以及艺术品交流演

艺、亲子娱乐等。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让新兴产业形态大放异彩。打通文旅融合大动脉，形

成全新发展新动能；③建立“文化+旅游”相互促进融合的发展模式，以文化为基石发展旅游，再以旅游为载体带动文化传播，

以文补旅，以旅哺文，推动文旅双促进，推进发展模式深融合，整合旅游活动环节，做好旅游创意和文化基调的双提升，大力弘

扬文旅文化，让文化真正“活”起来。 

文旅融合是推进传统村落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依托古村落及其承载的丰富文化资源，探索创新模式，打造品牌特色。让旅游

不再是浅层面的停留在走马观花换主场、浮光掠影看介绍、浅尝辄止品文化，而是高水平、深层次、大范围的去感悟中华文化。

同时，文旅深度融合也能够使人们在参与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民族自豪感。这不仅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现，更是让中

华文化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升国际影响力。 

3.2 政府部门加大保障补贴力度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古人率兵打仗尚且如此，当今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打好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的

持久战，充沛的资金便是保障这项系统工程的“粮草”。政府应加大文物保护管理和修复的专项投入[4],在确保遗产保护管理资

金落实到位的同时也要为村民排忧解难。“十三五”的脱贫攻坚工作完美落幕，基本生活保障已经不是问题，现在在共同富裕的

大背景下，如何提高乡村生活的质量是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充分考虑村民的发展需求和公平诉求，让村民住的方便、住得舒

心，只有他们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受益者，才能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管理的长治久安。最后，对于坚守古宅老屋的村民，做到有温

度的帮扶，有力度的指导，有速度的服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引导帮助，才能够建设生产美、生态美、生活美的乡村文化遗产目

的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 

3.3 因地制策，完善法规条例 

政策的支持是做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前提，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保障。黄山古村

落的保护探索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因地制策与精准施策的保驾护航。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也需要重点关注中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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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中的相关问题，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做到因地制策和完善政策法规“两手抓”,在乡村文化遗产调查及价值评估时，

最大程度地收集和保存珍贵遗产。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日常工作出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补齐政策短板，让政策法规在乡村旅

游中的补充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3.4 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居民积极参与保护，实现共治共享 

遗产保护和管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该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保存古民居较多的村镇和

主要交通干线上实行统筹规划，实现科学管理，让村落片区在统筹规划下得到完整保护。最后村民回到村落，村落回归村民，走

“村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长久之计[5]。 

同时，当地遗产地居民也不容忽视，他们既是保护的对象，也是保护活动的施行者之一，保护遗产地居民也是保护当地文化

遗产的一个直接手段。打个比方，就好比“稻鱼共生系统”理论中这一农业文化遗产，首先应该确保持有者——农民的利益。如

果持有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这个产业就得不到推广传承更无法继续。由此及彼，在乡村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过程中

要充分重视居民参与的力量，居民与传统村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也是这些古村落代代相传的持有者、守护者，要充分调动

他们对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如果想要获得有力的科学依据，让居民的参与是有效且成功的，一方面要深入探讨古村落如何开发利

用，以及中途开发古村落带来的经济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为居民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过程提供相应的保障；另一方面，

通过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配合，在空间上古村落的整体形态得到完整保护，在时间上让古村落的“寿命”得到长久的延续，当地

的传统文化得以在代代传承中历久弥新。 

3.5 加强宣传，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 

政府部门是群众的灯塔，应该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也是一方领导的重要

职责，所以各级政府应该挑起文化遗传保护与管理的大梁，发挥引领作用。充分利用好每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通过借助“三微

一端”、与相关部门共同举办文物法专题讲座、加强日常宣传等途径，形成宣传热潮，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文化遗产

的保护管理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如果被分成不同的条块，大家都自成壁垒、分割资源，一定会束手束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是文化遗产中的一种形态，它涉及多学科、跨越多部门，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构成系统性、科学化、相对严密的保护

和管理策略。整个自然和社会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大家应该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系统的、彼此支撑的社会，才能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打造共建、共享、共赢的乡村文化遗产体系。 

4 结语 

在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方面，黄山古村落在策略和行动上一马当先，创新工作机制、注重因地制宜、争取政策支持，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是人们学习经验的楷模。乡村文化遗产要在众多文化遗产之中留有一席之位，必须探索新的保护管理模

式。文化遗产不仅珍贵，而且稀少又脆弱，一旦我们在保护和管理遗产方面犯了错误，我们甚至没有机会纠正。因此，需要对乡

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投入更多的关注，让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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